
 

 

 

 

 

 

 

 

 

 

 

 

 

 

  

 

 

 

 

 

 

 

 

 

 

 

馬來西亞工作簽證 

Work-related passes in Malaysia 

簽證有效期限：一至三年，可延長至十年 

 

 
可停留時間：一至三年，可延長至十年 

 

 
可否重複入境：須申請 

 

 
親屬可否共享： 

1. 可為親屬申請依親簽證、長期探親簽證 

2. 可為外籍看護申請短期工作簽證(視條件) 

 

 

申請所需時間：14 個工作天 

 

Malaysia 

Work-related 

passes 

工作准證 (Employment Pass) 

 

條件： 

 

外籍人士工作准證必須由馬來西亞方聘僱公司協助申請。 

(i) 每月最低工資需為 RM5000 或以上。  

(ii) 最低學歷須為學士學位或以上。  

(iii) 須從事相關行業或職位數年。  

(iv) 具有企業所需該職務特殊專長能力者。 

 

持有此工作證者需要繳交馬來西亞所得稅。 

 

  

  

 



 

 

 

 

 

 

 

 

 

 

 

 

 

 

 

 

 

 

 

 

 

 

 

 

 

專業人士通行准證 (Professional Visit Pass) 

簽證有效期限：12 個月 

 

 
可停留時間：不可超過 12 個月 

 

 
可否重複入境：視條件給予重複入境簽證 

 

 

 

申請所需時間：14-30 個工作天 

 親屬可否共享：否 

 條件： 

 

此簽證是給短期逗留、派遣、實習等目的者申請。其他可申請此簽證的

目的：  

(i) 參與教育訓練  

(ii) 講師受邀或參訪  

(iii) 教授受邀或參訪  

(iv) 研究助理  

(v) 研討會、課程或培訓活動講師  

(vi) 志工等等  

 

申請者條件：  

(i) 外籍員工必須有外國受聘公司 

(ii) 津貼、助學金和其他實體福利可在這期間提供給外籍員工，但是需要

被課稅。  

(iii) 最低學歷需為學士學位或以上。  

(iv) 需從事相關行業或職位數年。實習者則必須在相關領域學習。  

(v) 具有企業所需該職務特殊專長能力者。  

 

專業人士通行准證必須由馬來西亞方公司協助申請。 

 

  

  

 



 

 

 

 

 

 

 

 

 

 

 

 

 

 

 

 

 

 

 

 

 

 

 

 

 

 

居留准證 (需為雇主推薦)  

Residence Pass-Talent (recommended by his/her employer) 

 簽證有效期限：十年 

 

 
可停留時間：十年 

 
可否重複入境：須申請 

 

 

 

申請所需時間：21 個工作天 

 親屬可否共享：可為親屬申請依親簽證或長期探親簽證 

條件： 

 

居留准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為外籍人士提供了在居留准證有限內可靈

活地更換雇主或職位。最適合投資者/擁有者類型的創始者。  

(i) 在申請居留准證之前必須要已經擁有工作准證  

(ii) 須在馬來西亞連續工作 3 年  

(iii) 須有 5 年相關工作經驗  

(iv) 可課稅之年收入必須達到 RM144,000  

(v) 已在馬來西亞繳交至少 2 年的個人所得稅  

(vi) 目前的馬來西亞雇主必須發出無異議信件來支持申請。 

 

居留准證可由馬來西亞聘僱公司協助申請或是外籍人士自行申請。 

 

 



 

 

 

 

 

 

 

 

 

 

 

 

 

馬來西亞創業簽證資料來源： 

https://ace.mymagic.my/service/visa-application/types-of-passes/ 

http://www.imi.gov.my/index.php/en/pass.html?id=228 

https://esd.imi.gov.my/portal/expatriates/myxpats/key-services/employment-pass/ 

http://www.imi.gov.my/index.php/en/pass.html?id=287 

https://rpt.talentcorp.com.my/about-the-residence-pass-talent/introduction-to-the-residence-pass-talent-and-benefits 

 

可聘僱外籍人士之馬來西亞公司條件： 

 1. 實收資本額  

100% 馬來西亞土著 – RM250,000  

本地人+外籍人士 – RM350,000 (最低外資股權為 30%) 

100%外籍人士 – RM500,000  

 

2. 商業許可證  

某些主要/業務活動須要求公司事先取得相關許可或書面推薦信。例如：  

教育 -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醫療/衛生 - 衛生局 (Ministry of Health) 

航空 - 民航局 (Department of Civil Aviation) 

旅遊 - 觀光局 (Ministry of Tourism) 

批發、銷售、直銷 - 國內貿消部 (Ministry of Domestic Trade Cooperative and 

Consumerism) 

生物技術 - 馬來西亞生物技術公司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of Malaysia) 

 

3. 公司財務狀況  

負現金流或虧損的公司可能不符合資格。  

 

4. 提供的業務職位  

此提供之職務必須為馬來西亞公民所缺乏之特殊技能。 

 

https://ace.mymagic.my/service/visa-application/types-of-passes/
http://www.imi.gov.my/index.php/en/pass.html?id=228
https://esd.imi.gov.my/portal/expatriates/myxpats/key-services/employment-pass/
http://www.imi.gov.my/index.php/en/pass.html?id=287
https://rpt.talentcorp.com.my/about-the-residence-pass-talent/introduction-to-the-residence-pass-talent-and-benefits

